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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事行政执法百问解答与案例评析（第1辑）》主要包括：第一部分归纳总结了行政执法人员
在执法过程中常见的一百个问题，目的在于通过百问解答为一线执法队员释疑解惑。
第二部分精挑细选出广东海事系统近十几年来所出现的四十三个典型的行政执法案例，根据案例所涉
及的焦点问题将其归类为行政处罚的管辖、行政处罚的要件、行政处罚法律适用、行政处罚程序、行
政强制、行政救济等七章，并从法学理论、法律规定、实践操作等方面对每一个案例进行深度剖析。
《海事行政执法百问解答与案例评析（第1辑）》可供我国从事海事行政执法人员作为有关理论、法
规和实务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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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海事行政执法百问解答一、综合类1.法律适用基本原则有哪些?2.行政处罚基本原则有哪些?3.
行政许可原则有哪些?4.行政强制基本原则有哪些?5.合法行政行为必须具备哪些共同的要件?6.行政审批
是否等同于行政许可?7.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8.行政处罚中，当事人明确放弃
听证权利但在三日内又提出听证要求的，海事管理机构是否应当受理其听证申请?9.行政处罚是否以履
行告知义务为要件?10.听证后作出的行政处罚达到法定听证标准的，是否需要再次告知当事人听证的
权利?11.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实施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实施后，在法律适用上应当
适用旧法还是新法?12.责令改正是否是行政处罚的种类?13.所有行政处罚是否都应当一并责令当事人改
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14.行政命令与行政强制有什么区别?15.行政复议中仅因违反法定程序被撤销
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对当事人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
为?16.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可以停止执行?17.无证驾驶被海事管理机构责令立即离岗并被
行政处罚后，继续无证驾驶船舶的，如何处理?18.当事人拒绝在现场笔录上签名，现场其他人也拒绝
见证签名或现场无其他人在场，怎么办?19.何为邮寄送达?如何取得邮寄送达回执?其是否类似司法邮寄
送达回证?20.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行政执法文书时，找不到受送达人或其拒绝签收，而其他见
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怎么办?21.实务中能否适用“留置送达”方式?22.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行政执法文书时，是否一定要有两名执法人员负责送达并签名?23.同一个当事
人违反法律或者法规的多个条款，构成多个违法行为，处罚时如何适用法律法规?24.适用简易程序对
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时，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哪些步骤?25.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是否需要调查取
证?26.行政许可听证的适用范围是什么?27.在行政处罚中，个体户是当作自然人还是当作组织?28.处罚
船舶所有人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向船长送达是否合法?29.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行为的效力
如何?30.船舶未在审批地点作业，是属于超越作业范围还是未经审批作业?31.对违法事实调查完毕后，
当事人不到海事管理机构接受处罚，如何处理?32.哪些情形行政机关可以当场收缴罚款?33.海事管理机
构收取有关船舶的证书、文书进行证据登记保存后，该船舶是否可以继续航行?34.暂扣船舶需不需要
明确日期?35.如出现《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条“无证驾驶”当事人既是船主又是无证驾驶
人员这种情况，如何处理?36.海事机构行政处罚权限界定是以海事机构最终作出的处罚决定为准，还
是以所依据的处罚条款设定的处罚种类、幅度为准?37.《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
证书或者证件被吊销后，5年内不得重新从业”，“5年内不得重新从业”是否需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当
事人?38.不予处罚与免于处罚有何不同?39.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的，是否都不予行政处罚?40.没有
当事人签字的《现场检查记录》能否作为定案依据?41.行政处罚告知后，行政处罚决定有变动，需重
新告知当事人吗?42.海事管理机构依法责令船舶驶向指定地点，并强行拖离。
在拖离过程中该船舶沉没，海事管理机构是否应该赔偿其经济损失?43.对于涉嫌水上交通肇事罪案件
，应在什么阶段移送?44.在水上的交通肇事罪如何认定?海事机构发现在水上涉嫌交通肇事罪的，应当
如何移送司法机关?45.执法人员调查、搜集证据应当遵循哪些基本程序?46.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如
何分配的?47.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是否对一切事实都负有举证责任?48.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
举证期限有哪些规定?49.《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因此，海事管理机
构在查处案件中能否用拍照、录像、CCTV等电子设备将违法事实固定下来直接作为定案的证据?50.海
事执法人员在抽样取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等时，是否要按照《海事行政强制实施程序暂行规定》的
要求填写相应文书?51.是否每宗海事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消除后，都要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解除海
事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52.对于一些无船舶名称、无船舶证书的船舶，在实施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
时，应该如何确定执法对象?53.对没有明确处罚规定的违法行为，如何实施行政处罚?54.《船员条例》
施行以后，对船员的违法行为，是否可以依照海上、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实施处罚?55.因调查取证
需要，将当事人有关证书作为证据保存，调查完毕后通知当事人取回，但当事人超过7日不取回，应
该怎么处理?56.《询问笔录》是书证还是证人证言?57.处罚文书中的执法人员签名由电脑自动生成，打
印后是否需要由本人签名?58.依据《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对超载船舶实施强制卸载的强制措施时
，如何确定卸货点?59.对于船舶在内河非通航水域发生的违法行为(如违法排污)，应如何处理?60.海事
法律法规中有很多对船长的罚则，如果船舶没有任职船长的，是否可以转为处罚船舶所有人，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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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61.对外籍船员的询问笔录、现场笔录，是否需要双语?62.对外轮的处罚，外代或者其他机构代理
外轮处理有关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业务要取得委托书，委托书的授权事项有哪些应当列明?63.船舶
或船员被收存证书后拒绝接受处理或者弃证而逃如何处理?通报船籍港海事机构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填
写什么文书?64.船员无证驾驶船舶，海事部门与公安部门分别处以罚款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
则?65.海事立案时限中的“发现之日”怎么确定?超过办案期限仍然无法查明当事人，或者超过办案期
限后才查明违法当事人，还可以处罚吗?66.对外籍船员作出罚款决定时，若船公司已经将其解雇，如
何送达文书?如何执行处罚决定?67.作为证据收存船员证书的时间，是否可以抵扣船员证书扣留期限?⋯
⋯第二部分  海事行政执法案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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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3.行政处罚管辖的意义明确规定行政处罚主体对行政违法案件的管辖权，有利于防止处罚主
体越权处罚或者重复处罚，保障相对人的权益，同时也可以对那些有管辖权而不认真行使职责的处罚
主体进行约束，使行政机关和其他被委托或者授权的组织能够尽职尽责行使权力，使行政违法行为能
够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从而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保护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4.行政处罚管辖的种类行政处罚的管辖包括地域管辖、级别管辖以及职权管辖等几方面的内容。
（1）地域管辖。
地域管辖又称区域管辖或土地管辖，是指行政主体中确定同级行政主体之间首次处理行政事务的分工
和权限。
在我国，任何一个行政主体都有其独立的行政管辖区域，只要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发生的行政事务，都
应由该区域的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其他区域的行政主体无权管辖。
在行政处罚领域，《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关于“违法行为发生地”这一规定确立了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
一般而言，违法行为地包括违法行为着手地、经过地、发生地以及危害结果发生地。
应当说，行为人实施行政违法行为，在其实施过程中任何一个阶段被发现，该地方都可以成为行为发
生地。
比如船舶配员不足的违法行为，船舶航行途中经过甲、乙两地，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甲、乙
两地都属于违法行为发生地，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如发现了该违法行为都有权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以行为发生地的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为地域管辖的原则，并不是不允许有例外。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便是留下余地的规定。
《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进一步界定了“行为发生地”在海事行政违法领域的含义：海事行政违法
行为的初始发生地、过程经过地、结果发生地。
（2）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又称层级管辖，是指根据行政机关的级别确定其管辖范围。
主要解决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分别管辖哪些行政违法行为。
即哪些行政违法行为可以由低一层级的行政机关处罚，哪些行政违法行为只能由高⋯级的行政机关处
罚。
《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县级行政主体基本层级管辖单位的级别管辖原则。
这里所说县级行政主体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享有行政处罚权的各类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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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事行政执法百问解答与案例评析(第1辑)》是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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